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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延期舉行臨時股東大會、H 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

謹提述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之臨
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內資股
類別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該等通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訂於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舉行臨時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內資股類別股東
大會，以考慮及批准授予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別授權以配發及發行不超過
450,000,000股新H股事宜（詳請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之通函（「通
函」））。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今天留意到，由於某位股票經紀未有於規定之時限內將相關委任代表文件交
回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本公司之H股登記處，令到某位股東之投票指
示將不會於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執行。鑑於受影響之股份數目佔有
權於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投票之票數的百分比並非微不足道，因此，
董事會已議決延期原定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
東大會及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並將會向股東寄發經修訂之
代理人委任表格，以確保於延期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內資股
類別股東大會上達到公允的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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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者外，通函中包含的所有信息維持不變。經修訂的臨時股東大會、H股
類別股東大會及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的通知、代理人委任表格以及回條，將儘快寄
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邢道欽

董事長

中國 •陝西省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邢道欽先生、陶魁先生及張君華先生擔任執行董事，
由郭盟權先生、牛新安先生、符九全先生及張渭川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徐信
忠先生、馮兵先生、王家路先生、呂樺先生及鍾朋榮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